
失业转灵活就业人员仍可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今年3月份， 田老伯在密云
区城内某商店购买了一台助听
器。 在使用过程中， 他发现有听
不清和助听器杂音的现象。 因怀
疑产品质量有问题， 他便多次到
店里进行退换货， 问题却不能得
到解决。

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 田老
伯于近日来到密云工商消保科进
行投诉。

受理投诉后， 消保科工作人
员了解到田老伯今年81岁， 家住
密云区不老屯镇北香峪村， 距离
密云城区150多里。老人孤身一人
冒酷暑乘坐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
才来到城里。听完老人的介绍，消
保科立即通知城关工商所为其进
行行政调解， 城关工商所执法人
员接到电话， 第一时间驱车赶往
事发的商店进行现场调解。

在调解的过程中， 田老伯详
细讲述了几次到店里的交涉经
过，执法人员一边倾听一边记录。
在双方协商的过程中， 老人由于
听力不好， 经常出现听不见店员
与执法人员对其进行的询问与交
谈的情况，但执法人员还是耐心、
细致地反复向他说明情况。

因田老伯拿不出商品存在质
量问题的相关证据， 商家就不同
意退货。 执法人员考虑到老人无
日常收入， 购买商品时又花费了
1000多元，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于
是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商家
要换位思考，体谅老人的难处。

与此同时， 执法人员恪守保
障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不
受侵害的原则， 认真倾听双方诉
求， 耐心劝解双方通过理性的沟
通协商解决问题。 通过执法人员
对法律法规的讲解， 双方紧张的
对峙气氛渐渐缓和下来。 看到火
候差不多了， 执法人员就赶紧跟
经营人员讲起诚信经营， 礼貌待
人的重要性， 劝其通过不断提升
自身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 增销
量留顾客挣利润。

经过反复交涉， 该店最终同
意按0.25%的折旧率为老人办理
退货， 双方握手言和。 对这样的
处理结果， 田老伯非常满意。 当
他拿着退回的1000元离开商场
时， 还一再向执法人员道谢 。

事后， 记者就消费者如何依
法维权等问题， 采访了密云区工
商局城关工商所副所长郭立永。
他说， 为避免消费纠纷、 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 建议消费者消费
时， 应该选择那些具有经营资质
的正规消费场所。 一方面这类消
费场所的商品或服务在一定程度
上有所保障， 另一方面在发生纠
纷后， 也有明确追诉方。

同时， 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
要擦亮眼睛。 注意看好商品的名
称、 生产商家、 保质期等重要商
品信息。 在消费过程中， 消费者
还要保留好收据、 发票等消费凭
证， 以备不时之需。

“当然， 消费者一旦遇到消
费纠纷问题， 也不必害怕， 可以
通过合法渠道和途径， 维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 郭立永说， 消费
者在发现购买的产品有质量问题
时， 可以第一时间与经营者进行
协商和解。

协商无果后， 消费者可以向
消费者协会或工商、 物价、 卫生
等行政部门申诉； 也可以根据与
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
机构仲裁； 或到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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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新桐

【基本案情】
自谋职业人员就业
老板不认劳动关系

王丽芬在崔老板经营的店铺
里从事某品牌内衣的市场推广工
作， 她上班的地点在市内一家商
城里。 工作期间， 双方未签订劳
动合同， 老板也未为她缴纳社会
保险。

入职前， 王丽芬已经办理了
失业转灵活就业手续， 并开始享
受社会保险补贴 。 2015年3月 ，
因拖欠工资一事， 王丽芬要求离
职， 并以崔老板未为其缴纳社保
为由， 给老板寄送了解除劳动合
同通知书。

因仲裁裁决未全额支持其诉
求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
额 、 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等费
用， 她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在法院庭审过程中， 王丽芬
主张其与个体工商户崔老板之间
存在劳动关系， 并就此提供了相
关证据， 其中包括2012年6月平
谷某内衣品牌销售激励政策 、
2012年8月订货表， 订货表上有
崔老板本人的签字等。

崔老板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
无异议 ， 但对于证明目的不认
可。 崔老板辩称， 王丽芬确在其
店铺工作， 但其属于自谋职业人
员， 故与店里不存在劳动关系。

【审理结果】
安排工作又发工资
即是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审理认为， 根据查明的
事实，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是

否存在劳动关系。 如果支持王丽
芬的主张， 二者之间必须依法存
在劳动关系。 鉴于双方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 就要考察二者之间
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 应根
据劳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
的管理、 指挥或监督。 劳动者提
供的劳动是否是用人单位业务的
组成部分， 用人单位是否向劳动
者提供基本劳动条件， 以及向劳
动者支付报酬等因素综合确定。

就本案而言， 王丽芬负有就
其主张的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提供
证据的义务 。 根据其提供的证
据， 并结合双方的陈述能够认定
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对于崔老板提出的王丽芬属
于自谋职业人员， 与其不存在劳
动关系的抗辩事由， 因相关法律
并未规定劳动者办理失业转灵活
就业手续， 且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属否定劳动关系的法定事由， 故
对于该抗辩意见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 法院判决个体户崔老
板向王丽芬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
二倍工资差额、 解除劳动关系经
济补偿金等5.6万元。

崔老板不服该判决， 向二审
法院提起上诉， 要求依法改判。
近日，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 ，
维持原判。

【法理辨析】
领取灵活就业补贴
仍可建立劳动关系

结合本案情况， 审理法官认
为， 个体工商户能够成为用人单
位是得到法律肯定的。

其中， 《劳动合同法》 明确

规定， 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是指
中国境内的企业 、 个体经济组
织、 民办非企业单位等， 其中所
谓 “个体经济组织”， 根据 《关
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中的解释，
是指雇工在7人以下的个体工商
户。 也就是说， 个体工商户也属
于劳动法中的用人单位， 也应当
受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约束 ， 要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
同， 缴纳社会保险。

对此， 《工伤保险条例》 也
规定： 需要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用
人单位， 包括中国境内的各类企
业，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 由此
可以看出， 个体工商户雇用的员
工虽被称为雇工， 但事实上是享
有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

本案中， 对于争议双方之间
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这个争议
焦点， 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了意见
相左的看法。

其一， 认为王丽芬已经享受
失业转灵活就业补贴， 就不能再
认定为劳动关系。根据《北京市城
镇失业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
贴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等
法律法规， 全市城镇失业就业困
难人员可以申请社会保险补贴，
申领条件之一就是实现灵活就
业。也就是说，享受该补贴的人员
视为已经就业。 由于我国还不承
认双重劳动关系的存在，因此，此
类劳动者再为其他单位提供劳动
的， 不宜认定为双方存在劳动关
系。如果将此认定为劳动关系，那
么， 该劳动者既能享受社会保险
补贴， 也能享受劳动法上的相关
权益，这样一来，劳动者就享受到
了两份利益。

其二， 认为劳动者享受社会
保险补贴， 与劳动关系的认定没
有关系。 国家发放失业转灵活就
业补贴是为了发挥失业保险保障
民生、促进就业、降低失业率的功
能。从应然的角度来考虑，劳动者
实现了就业，就应当停止该补贴。
不能本末倒置， 因为享受了该补
贴，就不能就业。 因此，劳动关系
的认定应根据法律法规认定，而
社保补贴属于国家政策， 政策层
面没有否定可以建立劳动关系。

本案之所以做出认定双方存
在劳动关系的判决， 其依据是双
方之间符合劳动关系的认定标
准。 即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
理， 所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
务的组成部分， 且用人单位向劳
动者提供了劳动条件及工资报
酬。 同时， 用人单位提供的抗辩
意见， 不属于否定劳动关系的法
定事由。 在实践中， 该法定否决
事由只存在于依法享受养老保险
待遇或领取退休金人员与用人单
位之间、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与中国雇员之间。 而失业转灵活
就业人员不属此列。

至于上述第二种意见提出的
问题 ， 《办法 》 第 10条规定 ：
“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人员出
现下列情形之一的， 停止社会保
险补贴： （1） 与用人单位建立
劳 动 关 系 、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的
……” 因此， 在建立劳动关系的
情况下， 应停止享受社会保险补
贴。 具体到本案， 在国家政策鼓
励就业的前提下王丽芬与用人单
位之间确立了劳动关系， 那么，
其在存在劳动关系期间领取的社
会保险费用， 应做退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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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户能否成为用人单位？ 失业转灵活就业人
员能否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如果能够建立劳动关
系，那么，这样的员工既可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又能要求
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保费用、 享受就业人员的一切待
遇，这与国家政策法规是否矛盾？ 最近，关于王丽芬与个
体工商户崔老板之间发生的劳动争议，引发了一系列疑问。

个体户拒签劳动合同被判违法
八旬老人买助听器遇麻烦
工商为其追回千元赔款
□本报记者 王路曼 通讯员 李心可

虽非因工负伤 员工照样享有医疗期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最近， 在丰台区花乡一林木
公司上班的小刘遇到了一件烦心
事。 2016年3月的一个周末 ， 从
西单购物回来的他， 在小区门口
被一辆疾驰而过的电动车撞倒。
小刘的脑袋正好磕在旁边的台阶
上， 路过的邻居见此情形急忙把
他送到了医院。 检查结果为脑震
荡， 医生建议最好住院治疗3个
月以上。

小刘向单位说明情况后，要
求请假3个月。但因为公司近期业
务繁忙， 领导对他的请求并没有
批准，坚持最多只给小刘2个月假
期。 小刘心想，还是先治伤要紧，
等痊愈后再来公司和领导解释。

2016年5月底 ， 公司开始多
次打电话通知小刘回单位上班。

小刘每次都告诉领导， 自己的伤
还未痊愈， 希望等6月份再去。 6
月末， 在小刘准备回去上班的前
两天， 却收到了公司与其解除劳
动合同的通知。

公司的理由是小刘不服从领
导， 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在医疗
期满后拒不上班。 鉴于其擅自离
职并旷工1个月， 此行为严重违
反了公司的劳动纪律， 故决定解
除与小刘之间的劳动合同， 且不
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

小刘认为， 公司因自己休病
假就解除合同，实在过分！但他又
不知如何是好， 心情郁闷的他只
好来到花乡司法所寻求法律帮助。

花乡司法所的工作人员通过
询问了解到， 小刘是2014年9月

15日开始到公司上班的， 双方签
订了为期 5年的劳动合同 。 至
2016年3月入院治疗， 小刘在单
位总共工作了1年零6个月。

工作人员告诉小刘 ， 根据
1995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 《企业
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
定》 第2条的规定： “医疗期是
指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
停止工作治病休息不得解除劳动
合同的时限。” 同时， 该法规第3
条还规定了医疗期的具体计算方
法， 即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
负伤， 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 根
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
单位工作年限， 给予三个月到二
十四个月的医疗期。 其具体期限
是： （一） 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

下的，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
下的为三个月； 五年以上的为六
个月。 （二） 实际工作年限十年
以上的，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
以下的为六个月； 五年以上十年
以下的为九个月； 十年以上十五
年以下的为十二个月； 十五年以
上二十年以下的为十八个月； 二
十年以上的为二十四个月。

根据上述规定， 小刘的工作
时间为1年零6个月，理应享受3个
月的医疗期， 并且诊断医嘱也要
求小刘至少休息3个月。 因此，公
司不予批准和改变医疗期长度的
行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工作人
员告诉小刘， 公司在小刘的医疗
期内解除劳动合同，属违法行为，
故该解除合同的决定无效。


